
Journal of Low Carbon Economy 低碳经济, 2026, 15(1), 68-83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lce 
https://doi.org/10.12677/jlce.2026.151008 

文章引用: 马振. 绿色税收政策背景下海螺水泥增值税纳税筹划研究[J]. 低碳经济, 2026, 15(1): 68-83.  
DOI: 10.12677/jlce.2026.151008 

 
 

绿色税收政策背景下海螺水泥增值税纳税筹划

研究 
马  振 

河北地质大学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收稿日期：2026年1月12日；录用日期：2026年1月26日；发布日期：2026年2月25日 

 
 

 
摘  要 

在“双碳”战略驱动绿色税制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增值税的绿色激励属性日益凸显，对高耗能制造业的

税务管理提出了全新要求。本研究以水泥行业龙头企业海螺水泥为案例，聚焦绿色税收政策背景下的增

值税纳税筹划问题。通过文献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梳理了海螺水泥2020~2024年间的税

务实践。研究发现，企业已初步构建绿色税收响应机制，通过资源综合利用退税、优化绿色运输结构等

方式有效降低了增值税税负，体现了环保投入与税务效益的协同。然而，其筹划工作仍存在系统性短板：

绿色供应链进项抵扣不足、环保投资与税收优惠衔接不畅、业财税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制约了政策红

利的充分释放。为此，本研究提出系统性优化路径：强化绿色采购与进项源头管理、构建绿色物流的税

务处理规范、提升退税政策响应效率，并最终通过构建业财税一体化协同管理体系加以保障。本研究不

仅为海螺水泥提供了具操作性的筹划优化方案，也为正处于绿色转型攻坚期的制造业企业，如何合法合

规地利用税收工具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与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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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ual Carbon” goals driving the deepening reform of the green tax 
system, the green incentive attributes of Value-Added Tax (VA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
inent, posing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tax management of high-energy-consuming manufactur-
ing industries. This study takes Anhui Conch Cement, a leading enterprise in the cement industry, 
as a case study, focusing on VAT tax planning issu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green tax policies. Em-
ploying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m-
pany’s tax practices from 2020 to 2024.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ompany has initially estab-
lished a green tax response mechanism, effectively reducing its VAT burden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VAT refunds for comprehensiv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optimizing green transportation 
structures, demonstrating a synergy between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and tax benefits. How-
ever, shortcomings remain in its systematic planning: insufficient input tax deduction within the 
green supply chain, poor linkage between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s and tax incentives, and a 
lack of integrated business-finance-tax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all of which constrain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policy benefits. Consequently, this study proposes a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path: 
strengthening green procurement and source management of input taxes, establishing standard-
ized tax treatment for green logistics,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ponding to refund policies, 
and ultimately ensuring implement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grated business-fi-
nance-tax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system. This research not only provides actionable optimi-
zation plans for Conch Cement but also offer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r-
adigms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the critical phase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on how to le-
gally and compliantly utilize tax tools to achieve dual enhance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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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全球倡导可持续发展与我国深入推进“双碳”战略的宏观背景下，绿色税收体系建设已成为我国

税制改革的核心议题。以环保税、资源税改革以及增值税即征即退等为代表的绿色税收政策，正深刻重

塑制造业的成本结构与发展模式。水泥行业作为典型的高能耗、高排放产业，其绿色转型压力巨大，同

时也成为检验绿色税收政策效力的关键领域。海螺水泥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其业务规模庞大、产业链条

完整，且在余热发电、固废综合利用等方面已有显著投入，是观察绿色税收政策与制造业增值税筹划实

践相互作用的理想样本。因此，在绿色税收政策框架日益完善的当下，系统研究海螺水泥的增值税纳税

筹划如何响应并适配这一政策背景，不仅关乎企业自身的税负优化与绿色发展，亦对同类制造企业具有

重要的现实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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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在理论层面，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传统增值税筹划或宏观绿色

税制分析，将具体的绿色税收激励政策嵌入到大型制造企业增值税筹划全流程进行系统性案例研究尚显

不足。本文以海螺水泥为典型案例，旨在构建“政策背景–企业实践–优化路径”的分析框架，探索绿

色税收目标与企业税务管理相结合的理论机制，可丰富和发展环境财税与纳税筹划交叉领域的研究。在

实践层面，面对日趋复杂的绿色税收法规，企业亟需在合规前提下实现税负优化与环保投入的平衡。本

研究通过深入剖析海螺水泥在绿色采购、资源综合利用退税、环保设备抵扣等方面的实践与短板，提炼

出的筹划策略与管理建议，可直接为其税务管理能力提升提供参考，并为水泥乃至整个高耗能制造业在

绿色转型中实现税务成本的科学管控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范式。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文献 
Loganathan (2020)在研究中对部分兼具环境保护功能的税种进行了归类，并将其命名为“准环境

税”。这些税种主要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消费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资源税、土地使用税、车

船使用税以及耕地占用税等[1]。Oyeshile (2020)认为，纳税筹划是企业通过系统性规划优化纳税方案，以

减轻税负、提升经营效益，进而实现利润增长[2]。Iazzi Antonio (2023)同样以企业管理层为研究对象，提

出将绩效考评机制融入纳税筹划。该研究认为，通过将筹划方案的实施情况与考核挂钩，能够有效激励

员工积极执行，从而实现降低企业税负与最小化应纳税所得额的目标[3]。 

1.2.2. 国内研究文献 
徐艺(2022)等人的研究指出，我国现行税制存在“绿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其在推动能源资源节约与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该研究还对这一不足的具体表现及成因进行了定性分析[4]。宋乐

(2024)认为企业纳税筹划方法主要有根据纳税期限筹划以及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根据企业经营特点，充分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合理规划业务开展，合理调整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与实际缴纳税款时间，从而缓解企

业资金压力[5]。王一涵和周咏梅(2024)则聚焦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处理，揭示其利用加速计提、非

正常转回等手段进行盈余管理的现状，分析由此导致的财务信息失真等不利影响，并提出从人员素质、

激励制度、内部控制及外部审计等方面进行规范的建议[6]。张营周(2019)的研究从理论层面，以所得税、

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例，探讨了环保导向的纳税筹划路径，并指出绿色税收筹划的核心目标在于节税、控

制风险、利用递延纳税改善现金流，最终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7]。 

1.2.3. 研究现状述评 
在绿色税收政策背景下，企业纳税筹划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化，国内外学者围绕其目标、原则及实施

路径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积累与实践总结。现有讨论普遍认为，企业的纳税筹划已超越单纯的税负减

轻导向，转而寻求与国家绿色发展政策相协调，在合规框架内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责任的双重平衡。 
这些研究共同表明，在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绿色税收政策不仅为企业纳税筹划提供了

新的切入点和合规路径，也促使企业将环保目标融入财务战略。有效的绿色税收筹划，不仅能够帮助企

业实现税负优化与现金流改善，更能够引导其运营模式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转型，从而实现经济效益

与社会责任的统一。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政策落地过程中企业的具体实践案例，探索不同行业、不同

规模企业实施绿色税收筹划的差异化路径与效果评价，为政策完善与企业决策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参考。 

1.3. 研究内容 

本研究围绕“绿色税收背景下制造业增值税筹划”这一主题，以海螺水泥为具体研究对象展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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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系统梳理绿色税收政策体系及增值税筹划理论基础，确立分析框架。其次，深入剖析海螺水泥的经

营与税务现状，重点评估其绿色税收政策适用效果、增值税税负结构及现行筹划措施。再次，识别其在

绿色采购、环保设备投入、资源综合利用退税等环节存在的进项抵扣不足、政策利用不充分等核心问题。

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旨在构建一个从绿色业务源头规划，到过程票据管控，再到后端政策响

应的闭环增值税筹划体系。全文采用文献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力求在充分保留和利用海螺水

泥原有实践素材的基础上，实现研究视角向绿色税收背景的聚焦与升华，为企业在绿色发展中实现税务

价值最大化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2. 相关理论基础及概念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绿色税收 
绿色税收是一个旨在调节环境行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经济手段将

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狭义上，它指以环境保护为直接目的而开征的独立税种，如我

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和资源税，其设计遵循“污染者付费”原则，直接增加损害环境行为的成本。广义

上，绿色税收涵盖了整个税制中所有具备环保调节功能的“绿化”政策工具，这构成了本研究的视角。

它不止于“约束”，更重在“引导”，是一套“约束–激励”的双重机制：一方面对污染与资源开采课

税，另一方面通过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中嵌入税收优惠(如对节能环保投资给予抵免、对资

源综合利用产品实行即征即退)，激励企业和消费者转向绿色生产与消费。因此，绿色税收是国家推动低

碳转型的关键政策杠杆，也是企业进行战略性税务管理时必须统筹考量的核心外部变量。 

2.1.2. 纳税筹划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遵守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借助合理的经营安排或交易设计，充分利

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和制度空隙，以达到减少税负或延缓纳税义务、实现税后利益最大化的财务管理行

为。其核心特征包括合法性、前瞻性与目标性，即所有筹划活动必须基于合法合规、事前设计并以节税

为最终目标。根据实施时点，纳税筹划可分为事前筹划、事中控制与事后评估三个阶段，其中事前筹划

最具决定性。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纳税筹划已成为企业财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降低税务成本、

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及防范涉税风险均具有关键意义。 

2.2. 增值税制度框架 

2.2.1. 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别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我国将增值税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

类。一般纳税人是指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制造业为 500 万元)的企业或单位，能够按照规定进行进

项税额抵扣，适用 13%、9%等较高税率。小规模纳税人则是指年销售额未超过标准的小微企业，适用简

易计税方法，征收率一般为 3%，但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两者在税率适用、发票种类、抵扣权限及税务管

理要求上存在显著差异。 

2.2.2. 进项税抵扣机制 
增值税实行“价外税”原则，核心特征是链条式的进项抵扣机制。一般纳税人在购进原材料、燃料、

设备、运输服务等时所支付的增值税，可凭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销项税额中予以抵扣。若当期

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差额部分可结转至下期继续抵扣；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留抵税额还可申请退

税。进项抵扣制度有利于避免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是制造企业筹划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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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销项税确认机制 
销项税额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按照法定税率计算并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应根据“开票即纳税”原则，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发生纳税义务时确认销项税额。对制造业而言，

销项税确认时间直接关系到增值税申报期内的应纳税额，对企业现金流影响较大。因此，合理安排开票

时间、控制销售节奏，是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重要方面。 

2.3. 制造业增值税负担的主要影响因素 

制造业企业的增值税负担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在水泥行业尤为显著的包括原材料结构、能源消耗、

运输安排、设备采购与环保投入等方面。首先，在原材料采购方面，石灰石、粘土等为生产水泥的基础

原料，若为企业自采，通常无法取得进项专票，仅缴纳资源税而无法进行增值税抵扣；而外购则可获取

13%税率的专用发票，具备较强的抵扣价值，税务处理差异对企业税负影响明显。其次，能源成本是水泥

制造的核心支出，煤炭采购和电力使用通常适用 13%税率，可形成稳定的进项税额，但煤炭购入渠道复

杂，获取发票不稳定常成为筹划难点。此外，部分企业通过余热发电、废渣综合利用，可享受“即征即

退”增值税优惠，是当前重要的绿色税收筹划方向。 
在运输方面，水泥产品物流成本高，厂内倒运无法抵扣，外部长途运输则依赖能否取得合法运输发

票。企业自有车队运输难以取得可抵扣发票，外包运输则可能因运输方式、公路或水路主体不同而影响

开票能力。若销售价格中未明确拆分运费，将影响抵扣准确性。此外，大型生产设备采购和环保设施投

入均可提供 13%进项税票，合理规划可有效降低税负。对于集团企业而言，内部交易的定价公允性亦是

税务审查重点，若存在转移定价或虚高采购价格，可能导致税负失衡甚至引发税务风险。因此，在水泥

制造企业中，围绕这些关键环节进行科学筹划，是实现增值税负担合理化的关键。 

2.4. 纳税筹划的理论基础 

2.4.1. 契约理论 
契约论强调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税收契约关系，企业履行纳税义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在增值税

制度下，企业既要承担销项税义务，又可通过获取进项发票进行抵扣，这种“缴纳–抵扣”机制本身即

是一种税收契约安排。企业可在合法范围内通过调整采购方式、发票管理、纳税时间等行为，实现税负

优化，契约论为筹划行为提供了合法性和制度基础，强调企业对税收政策的自主适应能力。 

2.4.2. 博弈论理论 
从博弈论角度看，企业与税务机关在合规与监管中存在“企税博弈”；企业希望合理减负，税务机

关则防范税收流失。在此背景下，企业通过准确识别政策边界，设计合理的增值税筹划方案，实质是对

税务规则的策略性响应。同时，企业在采购与销售中还面临“上下游博弈”，如采购方更愿意从能开专

票的上游采购，以确保进项抵扣，博弈结构决定了筹划策略的选择方向。 

2.4.3.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指在税收征纳关系中，企业拥有关于自身真实经营状况、成本结构及环境排放的私

有信息优势，而税务机关则处于信息劣势。这种不对称分布可能导致两大问题：一是道德风险，即企业

可能利用信息优势进行隐匿排放或不当税收规避；二是逆向选择，即高环境绩效企业可能因无法有效传

递信号而得不到政策优待。在绿色税制下，这种不对称尤为突出，因为环境成本的量化与监控更为复杂。

因此，企业主动开展绿色税收协同筹划，通过规范管理环保数据、确保绿色优惠适用的合规性与透明度，

实质上是一种向税务机关传递可信承诺与积极信号的机制。这有助于在监管中建立信任，将信息劣势转

化为合规优势，从而在履行环境责任的同时，更顺畅地获取政策激励，降低整体合规成本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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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风险管理理论 
风险管理理论强调对政策风险与操作风险的识别与控制。在增值税筹划中，政策频繁变动构成政策

风险，发票获取、申报流程中的疏漏则属于操作风险。企业在进行筹划时需构建内控机制，确保及时掌

握税收政策更新，完善票据流转与申报系统，控制涉税行为的合规性，从而在节税与守法之间取得动态

平衡。 

2.5. 绿色税收政策体系概述 

绿色税收政策体系是国家为实现节能减排、促进资源循环利用而构建的综合性税收调控工具，其核

心在于通过“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相结合的方式引导企业绿色转型。该体系以环境保护税为基础，

对直接排放应税污染物的行为征税，内化环境成本。在增值税层面，主要体现为对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如
利用废渣生产的水泥、余热发电)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直接减轻符合条件企业的税收负担。此外，

企业所得税方面亦有配套措施，如对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符合目录的节能节水、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其

投资额的 10%可从当年应纳税额中抵免。这些政策相互衔接，共同作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流程，旨在

鼓励技术升级、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从而在税收环节系统性地嵌入绿色发展导向，为制造

业的绿色税务筹划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与操作空间。 

3. 海螺水泥绿色税收实践与纳税现状 

3.1. 海螺水泥基本概况 

3.1.1. 海螺水泥公司简介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螺水泥”)，成立于 1997 年，由安徽海螺集团控股，是目前中

国水泥行业中产能规模最大、市场占有率最高的龙头企业之一。公司于 2002 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00914.HK)，后于 2020 年在上交所实现 A 股上市(600585.SH)，成为“双地上市”的大型制造类上市企

业。经过多年发展，海螺水泥已建立起覆盖全国、辐射海外的水泥生产与销售网络，业务涵盖水泥、熟

料、商品混凝土、骨料等建材产品的生产、销售及相关配套服务。 
在经营结构方面，公司采取“总部统筹、区域管控”的运营模式，下辖百余家控股子公司，广泛分布

于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等重点建材市场，并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产品方面，海螺水

泥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水泥、粉煤灰水泥及高性能特种水泥为主，产品广泛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房地产、市政工程等领域。 

3.1.2. 海螺水泥经营状况 
如表 1 所示，海螺水泥 2020~2024 年的经营数据揭示出显著的下行压力。公司营业收入从 2020 年的

1762.43 亿元持续萎缩至 2024 年的 910.30 亿元，五年内近乎腰斩，其中 2022 年受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

及基建需求疲软影响，营收同比骤降 21.4%。利润总额同步呈现断崖式下跌，从 2020 年峰值 471.08 亿元

锐减至 2024 年 100.29 亿元，降幅达 78.7%，尤其 2022 年因煤炭价格飙升推高生产成本，利润总额同比

暴跌 54.6%。尽管 2024 年通过成本管控使营业成本降至 712.72 亿元，推动毛利率回升至 22%，但净利润

率仅 8.4%，较 2020 年 20.6%的水平大幅缩水，反映盈利修复仍显脆弱。 
现金流方面，2022 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跌至 96.49 亿元低谷，主因下游客户回款周期延长及存货

积压，虽 2023~2024 年回升至约 180 亿元，仍不及高峰期 50%。值得注意的是，资产规模逆势扩张至

2546.35 亿元，但负债增速更快，致资产负债率升至 21%，凸显在产能过剩背景下，企业通过杠杆维持

固定资产投资与绿色技改的被动策略。深层观察，此经营困局源于三重挤压：房地产新开工面积萎缩

直接削减水泥需求核心增量；煤炭价格波动使能源成本占比突破 40%；“双碳”政策下环保技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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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加。这一背景凸显通过增值税留抵退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筹划工具缓解现金流压力的

迫切性。 
 
Table 1. Key financial data of conch cement from 2020 to 2024 (unit: CNY billion) 
表 1. 海螺水泥 2020~2024 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亿元)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营业收入 1762.43 1679.53 1320.22 1409.99 910.30 

营业成本 1248.48 1181.81 1038.97 1176.37 712.72 

利润总额 471.08 441.16 200.15 136.00 100.29 

毛利率 0.29 0.30 0.21 0.17 0.22 

净利润 363.70 341.66 161.40 107.49 76.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7.97 339.01 96.49 201.06 184.76 

资产总计 2009.73 2305.15 2439.76 2461.89 2546.35 

负债总计 327.56 386.89 479.83 482.20 542.58 

资产负债率 0.16 0.17 0.20 0.20 0.21 

3.2. 海螺水泥绿色税收实践与政策响应 

在国家绿色税制改革深化的背景下，海螺水泥主动将税收筹划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协同，在资源综

合利用、环保投入及物流绿色化等方面开展了系统性的税务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政策响应效果。 
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公司充分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余热发电及废渣掺和等技术，使相关产品符

合国家《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要求，从而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以建德海螺

为例，其余热发电项目自 2021 年起累计获得增值税退税近 3000 万元，有效盘活了现金流。 
在环保投入方面，公司持续加码烟气脱硫、脱硝及光伏储能等环保设施建设，此类投入不仅直接减

少了环境保护税税负，相关设备采购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形成了可观的进项抵扣，实现了环境效益

与税务效益的双重提升。 
在运输绿色化方面，面对物流环节的高碳排放与高税负挑战，海螺水泥通过优化运输结构予以应对：

一方面，加快建设并依托沿江、沿海码头，提升水路运输比重，利用低税率运输服务降低成本；另一方

面，在必须采用公路运输时，优先与能够开具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大型物流企业合作，替代部分无法

提供进项发票的自有车队，显著提升了运输环节的进项抵扣率与税务合规性。这些实践表明，海螺水泥

已初步建立起以政策为引导、以业务为载体、以税务管理为工具的绿色税收响应机制。 

3.3. 增值税纳税情况分析 

3.3.1. 同行业企业税负对比分析与筹划空间判断 
海螺水泥的税制结构已深度嵌入绿色税收框架。增值税为核心税负，其实际负担受到资源综合利用

退税、环保设备投资抵扣等绿色激励政策的显著调节。同时，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构成了刚性的绿色约

束成本，直接关联企业资源消耗与排放强度。城建税等附加税以实缴增值税为税基，进一步放大了绿色

筹划的杠杆效应。因此，其整体税负管理的关键，在于系统平衡绿色约束税负与绿色政策红利，从而在

合规前提下实现税务成本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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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ajor tax categories and applicable tax rates for conch cement 
表 2. 海螺水泥的主要税种和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税额标准 

增值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入为基础计算销

项税额，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 3%、6%、9%及 13%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增值税计征 1%或 5%或 7%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增值税计征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增值税计征 2% 

资源税(石灰石) 按照应税石灰石销售额或销售数量乘以相应税率 税率 1%至 6%或每吨(或每立

方米)人民币 1 至 10 元 

资源税(粘土) 按照粘土等销售额或销售数量乘以相应税率计征 税率 1%至 5%或每吨(或每立

方米)人民币 0.1 元至 5 元 

土地使用税 按实际占用应税土地面积乘以适用税额计征 每平方米人民币 0.6 元至 30 元 

环境保护税(大气污染物) 按应税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乘以适用税额计征 每污染当量 1.2 元至 12 元 

环境保护税(水污染物) 按应税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乘以适用税额计征 每污染当量 1.4 元至 14 元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征 25% 

 
如表 2 所示，海螺水泥的适用税制结构清晰反映了“绿色税收”的双重作用机制。一方面，资源税、

环境保护税及土地使用税构成了直接的绿色约束性税负，其计税依据与企业的资源开采量、污染物排放

量及土地占用面积直接挂钩，体现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原则。另一方面，增值税虽为普遍征收的流转税，

但其实际税负可通过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即征即退”、环保设备采购进项抵扣等绿色激励政策进行实质

调节。此外，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附加税费以实缴增值税额为税基，使得绿色增值税筹划的

节税效果产生放大效应。企业所得税虽未在表中列明税率，但其优惠政策常与节能环保投资挂钩。因此，

该税制结构表明，海螺水泥的税务管理已非单纯的财务计算，而需在绿色约束与绿色激励之间进行系统

性权衡与策略性规划。 
 
Table 3. Comparison of tax burden between conch cement and its peers in 2024 (unit: CNY billion) 
表 3. 2024 年海螺水泥同行业公司税负比较(单位：亿元)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 增值税税率 

中国建材 1813.01 3.89% 

金隅集团 1107.12 0.31% 

华新水泥 342.17 0.52% 

天山股份 869.95 0.64% 

冀东水泥 252.87 0.26% 

海螺水泥 910.3 0.66% 

 
如表 3 所示，2024 年海螺水泥增值税税负率(0.66%)显著低于中国建材(3.89%)，并与华新水泥、天山

股份等处于相近较低区间。这一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不同企业税务管理策略，特别是对绿色税收政

策利用效率的分野。海螺水泥较低的税负水平，除与其采购、运输的进项管理有关外，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其规模化、规范化的资源综合利用业务所获得的增值税即征即退，直接冲减了应纳税额。与税负率更

低的金隅集团(0.31%)相比，则表明海螺水泥在绿色进项的获取与管理效率上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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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海螺水泥税收结构演变与增值税占比趋势分析 
表 4 的数据清晰揭示了海螺水泥在 2020~2024 年间税收结构的深刻演变，其趋势直观反映了企业税

负与绿色转型进程的复杂互动。 
首先，绿色相关税负呈现刚性上升态势，构成显著的约束性成本。资源税占比从 2.15%大幅增至

8.01%，可再生能源附加等基金占比更是从 1.73%攀升至 11.28%。这标志着企业资源消耗与环境成本正

被加速内部化为显性的财务负担，体现了国家绿色税制改革中“约束性”一面的持续强化。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proportion of tax payment structure for conch cement (unit: CNY 10 thousand) 
表 4. 海螺水泥的税种纳税结构比例分析(单位：万元) 

税种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增值税 139359.61 23.31% 115034.51 20.97% 68121.26 31.90% 58857.33 25.62% 60032.60 25.55% 

企业所得税 396078.32 66.26% 356561.58 65.00% 77063.38 36.09% 94318.29 41.05% 88758.99 37.78% 

资源税 12873.68 2.15% 22197.88 4.05% 18521.18 8.67% 20141.76 8.77% 18819.92 8.01% 

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基金、可再生

能源附加 
10313.15 1.73% 11797.33 2.15% 19441.33 9.10% 22426.21 9.76% 26512.45 11.28% 

土地使用税 3657.43 0.61% 4487.44 0.82% 3451.31 1.62% 4152.52 1.81% 4159.94 1.77% 

教育费附加 2452.12 0.41% 2680.81 0.49% 805.35 0.38% 688.54 0.30% 1300.65 0.55% 

城市维护建设税 5003.48 0.84% 6348.81 1.16% 1434.29 0.67% 1366.73 0.59% 1850.68 0.79% 

其他 28061.78 4.69% 89480.10 16.31% 24688.33 11.56% 28717.86 12.50% 33511.17 14.26% 

合计 597799.57  548528.43  213526.43  229769.24  234946.4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核心流转税的增值税，其占比呈现出显著的波动性，尤其在 2022 年达

到 31.90%的高点后回落。这一非稳态波动主要受绿色激励政策兑现节奏的影响。大规模资源综合利用增

值税退税的申请与到账时间差，直接导致了应享红利与当期税负的错配，凸显了政策运用效率的关键作

用，也说明了“激励性”政策红利是调节企业当期现金流与税负的关键变量。 
与此同时，企业所得税作为占比最高的税种，其变动与绿色技改投资带来的税前扣除优惠紧密相关。

其占比的高位运行一方面反映了企业的盈利基础，另一方面也提示了通过加大环保研发、节能设备投资

以获取所得税抵免的潜在筹划空间。 
此外，占比持续扩大的“其他”税项，从 4.69%增长至 14.26%，其中必然包含环境保护税及地方性

绿色规费。这部分税负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压缩了传统税务筹划的空间，表明企业面临的合规成本正以

多元化、制度化的形式逐年增加。 
综上，该表数据表明，海螺水泥的税负管理已进入新阶段：其整体税务表现不仅取决于传统的进销

项管控，更取决于能否系统性地整合绿色投资运营与绿色税收政策，从而在刚性环境成本上升的通道中，

通过精准、及时地兑现激励性政策红利来维持综合税负的平衡与优化。 

3.3.3. 海螺水泥税负变化趋势与增值税筹划必要性分析 
由于增值税属于典型的价外税，相较于营业税，其在企业收入确认与成本核算中必须进行价税分离。

这一特性使得企业在会计处理时，营业收入与成本数值均较营改增前出现下降，但实际税负未必降低。

同时，企业在计算所得税时，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三项附加税因属于“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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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可以在税前予以扣除，从而间接影响企业应纳所得额。而增值税本身无法在税前扣除，因此其对

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间接性。此外，上述三项附加税的计税基础均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因

此在制定增值税筹划方案时，企业不仅要关注其本身税负的降低，还应将附加税的连带影响纳入考量，

做到综合筹划、统筹优化，才能有效控制整体税收支出水平。 
如表 5 所示，海螺水泥增值税税负在 2023 年降至 0.42%的低点后，于 2024 年小幅回升至 0.66%。这

一波动可能与特定年度绿色退税项目申请与获批的节奏、环保设备集中采购带来的大额进项抵扣周期等

因素密切相关。这表明，企业增值税税负已与绿色投资及政策申请活动产生深度联动。同时，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以增值税为税基的附加税费随之波动，进一步放大了绿色税收筹划的“杠杆效应”。

因此，提升绿色税务管理的规划性与前瞻性，稳定政策红利释放节奏，对于平滑企业税负曲线、优化现

金流具有重要意义。 
 
Table 5. Changes in the tax burden of conch cement from 2020 to 2024 
表 5. 海螺水泥 2020~2024 年税负的变化 

税种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增值税 2.95 3 2.33 0.42 0.66 

企业所得税 6.09 5.92 2.94 2.02 0.97 

资源税 0.21 0.21 0.16 0.14 0.21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可再生能源附加 0.18 0.17 0.22 0.14 0.29 

土地使用税 0.07 0.13 0.14 0.18 0.05 

教育费附加 0.09 0.1 0.03 0.13 0.16 

城市维护建设税 0.08 0.09 0.13 0.07 0.18 

其他 0.14 0.09 0.08 0.13 0.37 

合计 9.81 9.71 6.03 3.23 2.89 

3.3.4. 海螺水泥增值税纳税筹划现状 
在绿色税收政策驱动下，海螺水泥已初步构建起一套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协同的增值税纳税筹划管

理体系，其筹划实践呈现出从被动遵从到主动融合的转型特征。企业围绕资源流、能源流与物流三大核

心环节，系统性地将绿色税收优惠嵌入日常税务管理，形成了以“绿色政策应用为导向，进项抵扣管理

为基础”的实践路径。 
在绿色生产环节，公司深度整合资源综合利用政策与增值税管理。通过广泛应用水泥窑协同处置、

余热发电及工业固废掺和等技术，使相关产品符合增值税即征即退条件，将环保投入直接转化为现金流

收益。以建德基地为例，2021 年其因余热发电项目实现的近 3000 万元退税款，显著优化了当期税负与资

金状况。同时，在烟气脱硫、光伏发电等环保设施上的持续投入，不仅降低了环境保护税负，其采购环

节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形成了稳定的进项抵扣来源，实现了环境效益与税务效益的联动。 
在绿色物流环节，企业着力破解运输成本的税负难题。通过优化运输结构，加大沿江、沿海码头建

设与水路运输比重，并使用合规第三方物流逐步替代无法提供进项发票的自有车队，有效提升了运输服

务的发票获取率与抵扣率。这一举措不仅降低了物流本身的碳排放强度，也从税务层面将运输绿色化的

努力转化为可量化的进项抵扣收益。 
从行业对比视角审视，2024 年海螺水泥 0.66%的增值税税负率显著低于中国建材(3.89%)，这在一定

程度上印证了其绿色税收筹划的初步成效。然而，相较于金隅集团(0.31%)等行业领先水平，其税负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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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优化空间。这一差距暗示，海螺水泥在绿色政策的响应速度、环保设备进项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以及业

财税协同效率等方面，可能存在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总体而言，其筹划实践已超越单纯的票据管理，展

现出在绿色转型中系统优化税务成本的战略意图，为高耗能行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3.4. 绿色税收背景下的筹划问题识别 

3.4.1. 绿色供应链的进项税源管理存在短板 
在原材料采购环节，绿色筹划意识不足。部分生产基地仍采用自采石灰石模式，该模式无法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导致重要的进项抵扣损失，与通过外购获取可抵扣进项相比，直接推高了增值税负担。同时，

部分原材料采购依赖于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因其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样造成了进项抵扣缺口。

这种采购结构未能充分考量税务成本，削弱了企业对资源税等刚性绿色约束成本的抵扣对冲能力。 

3.4.2. 绿色能源与环保投入的税务协同不足 
能源成本作为绿色转型的关键支出，其税务管理不够精细。对煤炭、电力等主力能源的采购，存在

供应商发票开具不稳定或滞后的情况，影响了进项税额抵扣的及时性，对现金流产生阶段性压力。更为

突出的是，对于已投入运营的余热发电等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以及符合国家目录的节能环保设备，企业

对其可适用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或分期抵扣等优惠政策，存在理解不深、申请跟进不及时的问题，导

致应享的绿色税收红利未能充分、及时兑现。 

3.4.3. 绿色物流环节的发票抵扣机制不健全 
运输环节的绿色化努力未能有效转化为税务优势。企业运输采用自有车队与外包混合模式，其中自

有车队产生的运输成本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进项税流失。而外包运输业务，则因合作方管理

不规范，时常出现发票获取延迟或内容不合规的情况，影响抵扣效率。此外，在销售合同中普遍未将产

品价款与运输费用明确拆分，导致本可单独取得发票进行抵扣的运费支出，混杂在销售额中无法抵扣，

进一步增加了实际税负。 

3.4.4. 绿色固定资产投资的税务规划缺失 
在推进绿色技术改造与设备升级过程中，税务筹划未能前置。例如，在进行大型环保设备租赁或采

购时，对供应商的纳税人身份资质审查不严，或合同条款未明确约定及时开具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义

务，致使大额投资无法形成有效进项抵扣，增加了项目总体成本。这反映出绿色投资决策与税务筹划环

节脱节。 

3.4.5. 业财税融合度低制约绿色筹划效能 
集团内部管理架构未能完全适应绿色税收筹划的需求。财务管理的集中化模式，导致身处业务一线

的项目公司在采购、运输等决策中缺乏税务视角的充分参与，筹划措施难以在业务源头落地。同时，业

务部门在进行采购或选择服务商时，更多关注名义价格，缺乏对“含税综合成本”的分析能力与意识，

忽略了取得合规发票对降低整体税负(包括附加税费)的关键影响。这种业财税分离的状态，使得企业难以

对复杂的绿色税收政策做出敏捷、系统性的响应。 

3.5. 基于博弈论的税负转嫁与产业链税务博弈分析 

3.5.1. 上游采购博弈：绿色进项获取能力受限 
在石灰石、煤炭等关键原燃料采购中，海螺水泥面临与中小矿山、贸易商及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的

博弈。尽管公司具有规模优势，但为保障区域供应链稳定与资源安全，往往在采购模式选择(自采 vs 外

购)和供应商选择上作出妥协，导致无法足额取得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实质上是企业在“供应链稳定

https://doi.org/10.12677/jlce.2026.151008


马振 
 

 

DOI: 10.12677/jlce.2026.151008 79 低碳经济 
 

性”与“税务成本优化”之间的长期动态博弈，目前后者在决策权重中相对偏低。此外，在煤炭等价格波

动较大的能源采购中，企业虽为大宗买方，但在要求供应商及时、规范开具发票方面的议价能力并未完

全转化为稳定的进项保障，反映出其在“价格–票据–供应安全”多重目标博弈中的协同机制尚不完善。 

3.5.2. 下游销售博弈：绿色税负转嫁通道不畅 
面对房地产企业、基建项目等大型客户，海螺水泥虽具备一定的品牌与技术优势，但在行业产能整

体过剩、需求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其产品定价权受到明显制约。当环保投入增加、资源税上升等绿色税

负推高产品完全成本时，企业难以通过单纯提价将新增税负完全转嫁给下游客户，从而陷入“环保成本

增加–税负内部消化–利润空间受压”的博弈困境。若企业无法通过构建绿色产品差异化优势(如低碳水

泥认证)或创新销售合同模式(如明确绿色成本分摊机制)来重塑下游博弈规则，则绿色税收带来的成本压

力将主要由自身承担，削弱其持续进行绿色投资的财务可持续性。 

3.5.3. 博弈视角下的筹划启示 
综上所述，海螺水泥的增值税筹划必须超越内部管控，具备产业链协同与博弈塑造思维。企业应主

动构建更有利的博弈格局：在上游，可通过牵头组建区域性绿色采购联盟，推动关键供应商纳税人身份

规范化，提升集体议价与进项管理能力；在下游，应积极参与绿色建材标准制定与认证体系建设，将环

保绩效转化为市场溢价能力，从而在产业链价值分配中赢得更有利的税务成本转嫁地位。 

3.6.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环保信息披露与税务监管互动分析 

3.6.1. 企业环保信息的“私有性”与税务披露不足 
海螺水泥在余热发电、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光伏发电等领域的绿色投入，产生了大量运营数据，

如实时排放浓度、废渣掺比、发电效率等。然而，这些数据目前多散见于生产管理系统，未进行系统性

的税务合规化整合与归档。税务机关在审核退税申请时，面临信息验证成本高、数据链条不完整、动态

监控难等问题。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双重后果：一是税务机关为规避风险而延长审核周期，导致企

业退税资金回流延迟，影响现金流安排；二是企业因未能提供连续、完整、可审计的证据链，面临退税

资格被重新核定甚至追溯调整的风险。 

3.6.2. 信息不对称下的“信号传递”缺失与信任构建障碍 
在绿色税收激励框架下，真正具备优异环保表现的企业若无法向税务机关传递可靠且低验证成本的

“信号”，则可能无法获得应有的政策倾斜，甚至可能因信息不透明而引发监管疑虑。目前，海螺水泥

尚未建立系统化、标准化的绿色税务信息披露机制，其环境绩效未能通过权威、稳定的数据管道呈现给

监管方，不利于构建税企互信。反之，若能主动建立“环保数据–税务申报”一体化管理平台，并探索引

入第三方环境数据鉴证，向税务机关提供实时、可信的绿色运营数据包，则可大幅降低税务核查成本，

加速优惠兑现，并将信息优势转化为稳定的税务信用资产。 

3.6.3. 信息管理优化路径：从不对称到协同透明 
为化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效率损失与风险，海螺水泥应推动环境管理数据与税务管理流程的深度融

合。建议构建集团级“绿色税务数据中台”，整合各生产基地的能源、排放、资源综合利用等关键数据；

在申报绿色税收优惠时，同步提交结构化、可追溯的电子证据集；积极与税务机关沟通，争取成为环保

数据共享试点企业，实现关键数据的合规对接。通过将内部信息优势转化为透明、可信的信息供给，企

业不仅能降低自身税务风险与合规成本，更能将绿色投入有效转化为可认证的“税务资本”，提升绿色

税收筹划的确定性、时效性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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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绿色税收背景下增值税筹划的优化措施 

4.1. 强化绿色采购与进项管理 

为系统性地将绿色理念融入增值税筹划的源头，海螺水泥亟需构建一套覆盖原材料、能源及环保投

资的绿色采购与进项管理体系。核心在于将税务成本与合规性作为关键决策变量，引导采购活动向环境

效益与税务效益协同的方向发展。 
首先，建立绿色供应商优选与分类管理机制。企业应修订供应商准入与评价标准，在评估采购成本

时，强制进行“含税综合成本”分析，将供应商能否稳定、及时地开具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核心考

评指标。对于石灰石等关键原材料，应系统评估自采与外购模式的综合税负成本，在保障资源安全的前

提下，战略性提高从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合规矿山或供应商处的采购比例，最大化获取进项抵扣。同

时，对于现有小规模纳税人供应商，可通过签订长期协议、提供财务规范辅导等方式，积极引导其转型

升级为一般纳税人，从而疏通进项抵扣渠道。 
其次，将绿色税收条款深度嵌入环保设备采购合同。针对余热发电、脱硫脱硝、节能节水等环保技

术设备采购，应在合同谈判阶段即进行税务规划。合同条款中必须明确：供应商需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

设备交付、验收与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的具体时限必须绑定，确保进项抵扣的及时性；对于符合《资源

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或《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设备，供应商有

义务提供必要的技术证明材料，协助企业完成政策备案，为后续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或企业所得税税额

抵免奠定合规基础。 
最后，搭建绿色采购的业财税信息协同平台。推动采购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系统与税务管理系统的

数据对接。通过该系统，可实时追踪重点绿色采购订单的合同状态、发票获取情况及进项抵扣进度，并

对环保设备等资产的退税或抵免申报状态进行全程监控。此举能将绿色税收筹划从财务部门的后端申请，

前置到采购部门的业务发起环节，实现“绿色需求–采购执行–税务红利”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从根本

上提升绿色进项的管理效率与政策红利兑现的确定性。 

4.2. 优化绿色运输与销售税务处理 

运输环节是水泥行业碳排放与税务成本的双重关键节点。海螺水泥需将绿色物流转型与增值税进项

管理深度融合，通过结构性调整与管理精细化，把降低运输碳足迹的努力同步转化为可量化的税务效益，

构建绿色、低税负的供应链体系。 
核心路径是推动运输方式的结构性绿化，并同步固化税务处理规则。企业应持续优化物流网络，战略

性提升水路、铁路等低排放运输方式的比例，尤其是在沿江、沿海及具备铁路专线的基地。在业务合同中，

必须全面推行“销售–运费分离”模式，即在销售合同中明确区分产品价款与运输服务费，并约定由实际

承运方直接向海螺水泥开具税率为 9%的运输服务增值税专用发票。此举不仅能确保每笔运费支出都能合

法取得进项抵扣凭证，避免税款流失，更能从财务数据上清晰分离并追踪绿色运输的投入与税务收益。 
在此基础上，必须建立覆盖全链条的绿色运输发票数字化管理闭环。企业应依托或升级现有财务共

享系统，建立运输发票专项管理模块。该模块需实现从承运商选择、合同备案、运单生成、发票开具申

请、影像上传、税务平台认证到会计入账的全流程线上化管控。系统应设置关键节点预警，例如对发票

开具滞后、认证即将超期等情况进行自动提醒，确保进项税额抵扣的及时性与安全性。通过对运输发票

数据的集中分析与挖掘，企业可以更精准地评估不同运输路线、不同合作方的“绿色度–税负成本”综

合效益，为持续优化绿色物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最终，通过上述措施实现环境目标与财务目标的统一。优化后的流程，使得选择环保运输方式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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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排放的同时，也因能够获取稳定、合规的进项发票而直接降低增值税及附加税费负担。这形成了一

种良性的激励机制，从税务层面内部化了绿色物流的正向效益，驱动业务部门主动践行更环保的运输选

择，从而在控制税务成本的过程中，实质性地推动企业物流体系的绿色低碳转型。 

4.3. 提升绿色税收政策响应能力 

面对日益丰富的绿色税收激励工具，海螺水泥需从被动申请转向主动管理，构建一个敏捷、精准且

全流程可控的政策响应体系，核心在于打通出口退税与国内环保退税等关键政策的应用瓶颈，将政策条

文高效转化为企业的现金流与竞争力。 
首先，建立“绿色税收政策矩阵”与动态跟踪机制。企业应由集团税务中心牵头，系统梳理并定期

更新适用于自身的绿色税收优惠政策库，形成包括政策要点、适用条件、申报流程、关键材料及主管机

关的“一站式”指引。尤其针对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节能环保设备投资抵免，以及出口退税

等核心政策，需进行专项解读与案例化培训，确保业务、项目及财务人员能准确识别政策适用场景，从

源头做好合规规划。 
其次，实施差异化的绿色退税业务精细化管理。对于出口退税，必须严格执行“单证对应、源头管

理”，建立出口业务进项税额的专项核算台账。从采购订单开始，就将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原材料、能

源等对应的进项发票进行标识与归集，确保报关单、发票、运单等凭证链条完整、匹配清晰，从而加速

审核、缩短退税周期。对于国内资源综合利用及环保退税，则应建立“项目全周期税务档案”。从项目立

项、设备采购、运营投产到产出核算，每一环节都需同步归档税务相关合同、发票、技术鉴定报告及监

测数据，实现税务优惠资格申请与维持的全程证据化管理，确保政策红利的稳定、足额兑现。 
最后，推动退税管理的数字化转型与跨部门协同。探索引入或开发税务管理模块，与 ERP、物流及

生产系统对接。该模块应能自动抓取出口销售数据、匹配进项发票，或根据环保项目的运行数据智能判

断退税资格、生成申报底稿。通过设置风险预警规则，系统可提前干预，规避合规风险。最终，通过制

度、流程与系统的三重升级，海螺水泥能将分散的绿色税收优惠管理整合为高效、透明的标准化作业，

显著提升政策响应速度与资金回流效率，为绿色战略实施提供坚实的税务支持。 

4.4. 构建绿色税务协同管理体系 

要实现绿色税收筹划从策略到效益的顺利转化，海螺水泥必须超越零散的流程优化，着手构建一个

贯穿战略、运营与执行的绿色税务协同管理体系。该体系旨在打破部门壁垒，融合数据流与业务流，将

税务管理从后台合规职能，升级为驱动绿色转型与价值创造的前瞻性核心能力。 
首先，深化业财税一体化组织与流程协同。在集团层面，应成立由财务、税务、采购、生产、销售及

战略部门核心人员组成的“绿色税务协同工作小组”，负责统筹规划、审议重大绿色投资项目的税务方

案并跟踪落地。在业务前端，推行“税务业务伙伴”模式，派驻或培养具备业财知识的税务专员深入重

点生产基地与项目组，参与采购谈判、销售合同评审及技术改造成本效益分析，确保绿色税务筹划在业

务发起端即被纳入考量。同时，将“取得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比率”、“绿色税收优惠兑现率”等关键

指标纳入相关业务部门的绩效考核，从激励机制上保障协同效力。 
其次，建设集成化的绿色税务数字管理平台。此平台是协同管理的技术基石。它不应是独立系统，

而需与企业现有的 ERP、SRM 及 EMS 系统深度融合。平台核心功能应包括：自动归集与标识绿色采购、

环保设备投资等业务数据及其对应的进项发票；实时监控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产量、技术参数，并自动

比对退税目录要求，生成退税预警与申请底稿；建立动态的“绿色税收政策库”，并基于企业业务数据

智能推送适用政策提醒。通过数据互通与流程线上化，实现从绿色业务发生、票据获取、税务处理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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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申报的全链条可视、可控、可优化。 
最后，建立常态化的绿色税收政策研究与动态追踪机制。面对快速演进的绿色税制，企业须变被动

应对为主动谋划。建议在税务部门内设专人专岗，系统性跟踪国家及地方层面的环保、资源、能源相关

税收法规与优惠政策动向，定期发布政策解读与筹划指引。更重要的是，建立“政策–业务”影响评估

流程，在新政策出台或业务战略调整时，快速模拟分析其对具体产品线、项目及整体税负的影响，为管

理决策提供即时、量化的税务洞察。通过持续的学习、评估与调整，使企业的绿色税务管理体系保持对

外部政策环境的高度适应性与前瞻性。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绿色税收政策深化为背景，通过对海螺水泥增值税纳税筹划实践的系统性分析，得出以下

核心结论： 
首先，海螺水泥的增值税管理已初步呈现出与绿色发展战略相融合的趋势，并在局部领域取得了显

著成效。企业通过积极应用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优化运输结构以获取合规发票等措施，

有效降低了直接税负，其 2024 年 0.66%的增值税税负率显著低于行业龙头中国建材，证实了绿色税收筹

划的切实价值。这些实践表明，将环保投入与税务管理相结合，能够产生“降本增效”的协同效应，为企

业绿色转型提供了财务层面的正向激励。 
然而，研究亦发现，当前筹划工作存在明显的系统性与协同性不足。主要短板体现在：绿色采购环

节的进项税源存在流失、环保设备投资与退税政策衔接不畅、内部业财税管理分离导致筹划难以在业务

源头落地等。这些问题致使企业未能充分、及时地兑现全部政策红利，与行业内筹划更优的企业相比仍

存在提升空间。 
综上所述，海螺水泥的案例表明，制造业企业在绿色税制下面临的已经是非单纯的税务计算问题，

而是一项涉及供应链管理、投资决策与内部协同的系统工程。成功的绿色增值税筹划，必须构建一个从

“绿色业务源头规划”到“政策红利后端精准兑现”的全流程、一体化管理体系。 

5.2. 展望与不足 

本研究虽取得一定结论，但仍存在不足。首先，研究主要聚焦于增值税，未能深入探讨环保税、资

源税等其他绿色税种与增值税之间的联动筹划及其对企业整体税负的综合影响。其次，所提出的优化措

施更多是基于理论分析与案例诊断，其在实际推行中可能面临的组织变革阻力、成本效益平衡等现实约

束，有待进一步评估。 
展望未来，相关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深化：一是动态政策响应研究，紧密跟踪国家“双碳”目标下的

税制改革，探讨其对企业现有绿色税务筹划策略的冲击与重塑。二是跨行业比较研究，将水泥行业的经

验与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进行对比，提炼更具普适性的制造业绿色税收管理范式。三是数字化赋能

研究，深入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绿色税务信息追踪、风险预警与智能筹划中的应用场景与实

施路径，为构建智慧税务管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持。通过持续探索，助力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绿色政策环境

中实现税务合规、成本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多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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